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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登记管理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

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和《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做好2021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工作的通知》规定，现将

我区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在华经营外

国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报送2021年度报告的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报送对象
凡 2021年 12月 31日前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

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个

体工商户、在华经营外国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都应

当依法报送2021年度报告。外商投资企业、海关管理企业实

施市场监管、海关、商务、外汇年报“多报合一”。

企业（含在华经营外国企业，下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经营期限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已经届满的将无法报送公示

2021年度报告，须变更经营期限后方可报送年报。

二、报送时间
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

构、个体工商户、在华经营外国企业的报送时间为 2022年 1
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报送时

间为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经营期限后，应当在2022年
6月30日前或者自变更登记之日起两个月内报送公示2021年
度报告。

三、报送方式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网址：http://www.gsxt.gov.cn点击“导航”至“浙江”，推荐

使用宁波企业最多报一次端口进入填报），可通过数字证书或

电子营业执照登录系统，完整填报并提交成功即为完成年度

报告。需申领数字证书的先在线办理移动版数字证书。数字

证书线下申领请至奉化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商事登记区 1号
窗口，电话为88689339。法人数字证书申领使用等事宜可以

拨打数字证书服务热线(4008884636)咨询。

2022年6月30日之前可以自主修改，在此之后需经登记

机关同意可以修改。已填报的年度报告信息和历次修改记录

均依法向社会公示。

个体工商户使用微信公众号“浙江企业在线”申报，微

信搜索关注“浙江企业在线”填报，或者下载“浙里办”手

机APP订阅“个体户年报”报送，或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浙江）采取联络员手机验证码等电子化方式申报

年报。在以前年度中已经使用电子化方式申报的，2021年度

应当继续采用电子化方式申报。

四、法律责任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

未依法公示即时信息、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通

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均会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个体工商户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年度报告隐瞒真实

情况弄虚作假、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或者经营者住所无法取

得联系的均会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补报年报后方可申请移出经营异

常名录。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年报信息和即时信息公示情况进

行核查，核查通过后准予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公司制企业法

人因未年报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移出时应提交年度审计报告。

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 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

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受到市场监管部门的

重点监督管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在 3年内不得担

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

业，在经营、投融资、取得政府供应土地、进出口、出入

境、注册新公司、招投标、政府采购、获得荣誉、安全许

可、生产经营许可、从业任职资格、资质审核等工作中，将

依法受到限制或禁入。

五、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同企业登录方式）填报《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度

报告书》，同时提交其他电子材料。登记机关接收后，常驻代表

机构需要贴花的，可持登记证、代表证到登记机关办理贴花。常

驻代表机构年报信息不向社会公示。常驻代表机构未按规定提交

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吊销登记证。

六、温馨提示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各市场主体请下载关注“浙江企业在

线”微信公众号，绑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联络员

手机号码，市场监管部门的年报等政务信息与通知可以精准推

送。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在华经营外国企业、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报送年度报告，无需缴纳任何费用。任何

以市场监管部门名义要求提供个人银行卡号、银行卡密码的行为

均为诈骗。

警惕各类涉年报公示、信用查询等短消息、链接！

宁波市奉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月10日

浙江企业在线微信二维码
（个体户年报）

企业法人领取电子营业执照
（电子印章）微信小程序

宁波市奉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在华经营外国企业、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报送2021年度报告的公告

履行年报主体责任、珍惜企业信用资产、争创信用示范企业

锦屏市场监管所：地址：锦屏街道东门路 208号二楼 207室，联系电话：
88937720。

岳林市场监管所：地址：岳林街道中山东路 888号 4楼 401、403室，联系电
话：88921851、88921290。

溪口市场监管所：1.溪口镇中山路38号305办公室，联系电话：88852349；2.
溪口镇行政服务中心37号窗口，联系电话：88873975。

莼湖市场监管所：1.莼湖滨海新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滨湾路2幢10号），联
系电话：88745092；2.莼湖街道横街65号一楼档案室，联系电话：88741305。

江口市场监管所：地址：江口街道新浦路 7 号，联系电话： 88566529、
88562780、88558590。

尚田市场监管所：地址：尚田街道十脚路1号，联系电话:88603035、88635765。
西坞市场监管所：地址：西坞街道西坞南路91号（锦晟之家）办公楼二楼，联

系电话：88955109、88937772、88584343。
方桥市场监管所：地址：方桥街道新建东路 1号宁波银行三楼，联系电话：

88658575。
松岙市场监管所：地址：松岙镇振兴路342号，联系电话：88792162。

全区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咨询受理：


